——深圳市外事服务中心——

办理持因私护照人员赴意大利探亲签证须知

父母陪伴居住在意大利的孩子(非欧盟国公民) 
主要材料： 

1． 一份申请表，用英文或意大利文填写完整并由申请人签名（接受用拼音签名） 

2． 一张护照尺寸、背景清晰的近照 

3． 有效期至少15个月的护照以及身份证复印件. 

4． 由意大利相应的“Sportello Unico per I’Immigrazione”签发的批准书(团聚入境)的原件，敬请注意此批文的有效期自签发日期起不能超过六个月 

5． 在意大利申请批文者的护照复印件和旧护照的复印件(如有) 

6． 意大利的居留许可证的复印件 

7．在意大利居住儿女的出生证明以及在中国居住的父母(即申请团聚签证者)的出生证明，都需翻译成意大利文并经外事办认证 

8．经济上依靠居住在意大利的儿女的状况(过去两年从意大利汇款的银行证明) 

9．由中国有关当局 (民政局) 发出的无业、贫困状况的说明 (翻译成意大利语并需认证) 

10．户口簿 (原件和复印件) 

11．申请人护照复印件
目前，在广东，广西，福建以及海南省居住的申请人可以通过本中心提交其意大利签证申请并安排面试时间。
注：a. 进入意大利时，移民局有权再次要求旅行者（尽管持有申根签证）出示入境签证申请相关证明。
b. 个别案件提出申请后有可能需要追加资料

c. 签发时间由领馆定,办理费用为人民币1400元/人。
材料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9：00--12：00   下午：2：00--4：30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大堂左侧）9楼912－914

咨询电话 2531 0995或2531 0997　传真：2531 0993网址：www.szwaishi.com
